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行政复议

	事项简述
	承办涉及本机关行政复议事项

	办理材料
	身份证、申请书

	办理方式
	接到通知-研究案件-出具答辩书-根据复议决定调整行政行为

	办理时限
	60日

	结果送达
	当面、电话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11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电话咨询0314-8582782或当面咨询

	监督投诉渠道
	


